《四川省“十五五”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科研院所、转制科研院所和新型研发机构名单核定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现将《四川省“十五五”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科研院所、转制科研院所和新型研发机构名单核定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依据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等12部委《关于“十五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关税〔2026〕8号）要求，规范我省科研院所、转制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类新型研发机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类新型研发机构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名单核定工作，科技厅牵头起草了《四川省“十五五”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科研院所、转制科研院所和新型研发机构名单核定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四川省“十五五”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科研院所、转制科研院所和新型研发机构名单核定办法（征求意见稿）》共七章、21条。

第一章总则，共1条，为制定依据。
第二章科研院所，共3条，包括科研院所范围、申请材料、核定程序。

第三章转制科研院所，共3条，包括转制科研院所范围、申请材料、核定程序。

第四章事业单位类新型研发机构，共4条，包括事业单位类新型研发机构范围、申请条件、申请材料、核定程序。

第五章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类新型研发机构，共4条，包括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类新型研发机构范围、申请条件、申请材料、核定程序。

第六章动态管理，共4条，包括部门职责分工、分批次核定、享惠有效期、变更情形。

第七章附则，共2条，包括惩处及责任追究、施行时间。


